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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三、有關社會工作師執業處所是否得再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可。

	內政部中華民國八十七年 十月 一日 
台(87)內社字第八七三二四二０號函釋示

	

	關於社會工作師執業處所之認可，依社會工作師法第十二條之規定，除直轄市或 縣(市)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社會福利機關(構)、團體、社會工作師事務所外，餘均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可，惟有關會同認可之工作係屬延續性工作，當視實際需要持續辦理。

	 

	 
	 



